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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项目概况

一、 项目情况说明

本次控规实施评估范围为盈国用（2014）第 000482 号土地，属

于原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B040 地块的一部分，用地性质为二

类居住用地。

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总面积 31.67 平方公里，由广州市城

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西南分院编制，盈江县人民政府以盈政复

【2016】60 号文批复实施。盈国用（2014）第 000482 号土地已于 2014

年出让给盈江县启宏市场管理有限公司，地类（用途）为其它商服用

地、城镇住宅用地。

二、 评估依据

1.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

2.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

55号）；

3.《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06-2020）》；

4.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5.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文件。

三、 项目位置

本次控规实施评估的地块位于平原镇勐盏路与贺相路交叉口西

南侧，地块东西宽约 190 米，南北长约 90米。该用地属于盈江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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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，地块周边有盈江县民族中学、盈江县第二小学、幼儿园等教育设

施，城市生活配套功能相对齐全。

图 1-1 项目在盈江县城的位置

四、 项目控规实施评估范围和面积

1.规划范围

盈国用（2014）第 000482 号土地属于 1B040 地块，北至勐盏路，

东至贺相路，西、南两侧为居住用地。

2.规划面积

总用地面积约 10834.00 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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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 地块与控规 1B040 地块位置关系图

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实施评估

一、规划情况

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，1B040 地块用地性质 R2,为二

类居住用地，容积率≤1.5，建筑密度≤30%，绿地率≥25%，建筑限

高 24米。

二、用地实施情况评估

盈国用（2014）第 000482 号土地属于 1B040 地块，该用地于 2014

年进行出让，土地使用权归盈江县启宏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，土地

面积 10834.00 ㎡，地类（用途）为其它商服用地、城镇住宅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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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城镇住宅用地 7584.00 平方米，其它商服用地 3250.00 ㎡。地块

现状为启宏农贸市场，主要为 2层建筑，建筑面积 8233.5 ㎡。

图 2-1 地块现状情况

该地块原出让合同约定：建筑容积率≤1.5，建筑限高≤24米，

建筑密度≤30%，绿地率≥25%，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一致。

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研究

一、城市总体发展战略

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城市中心地块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。

如何最大限度的合理的利用城市土地资源，是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

划中提出的“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弹性控制，紧凑开发，完善城市功

能，保证城市持续、健康、有序发展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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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盈江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的需求

2019 年 2月 1 日，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实施《关于“美丽县城”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9〕8号），为新一轮全省县城特色

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。目前，盈江县聚焦“干净、宜居、特色”三

大要素，正在推进美丽县城的建设工作。其中，老城区的更新改造和

风貌提升作为美丽县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加大力度积极推进。

拟调整地块位于盈江县老城区，现状建筑风貌较差，需进行调整。规

划中应体现盈江县美丽县城建设的新要求，推进旧城改造和城市风貌

整体提升，增加城市绿化空间，提高城市绿地率。

三、区域发展的需求

拟调整地块属于盈江县老城区，本着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”

的基本原则，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，完善城市功能，提升老城区城

市风貌，应进行高品位、高层次的开发。近年来，随着盈江城市的发

展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，结合地块的现状情况，原有的控制指标

对城市远期发展有所束缚，无法充分利用土地，给土地开发带来难度，

建议适度调整控规和原出让合同中对指标的控制。

四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施行

以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为重要依据，

作为用地控制指标、配套设施配建标准等规划内容进行控制。

新版居住区规范按照居民在合理的步行距离内满足基本生活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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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原则，划分为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、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、五

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及居住街坊四级。居住区应根据其分级控制规模，

对应规划建设配套设施和公共绿地。

根据居住区规范中对生活圈配套设施的要求，配套设施应遵循配

套建设、方便使用，统筹开放、兼顾发展的原则进行配置，其布局应

遵循集中和分散兼顾、独立和混合使用并重的原则，并应符合下列规

定：

1.十五分钟和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，应依照其服务半径

相对居中布局。

2.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中，文化活动中心、社区服务

中心（街道级）、街道办事处等服务设施宜联合建设并形成街道综合

服务中心，其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1hm
2
。

3.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中，社区服务站、文化活动站（含

青少年、老年活动站）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、社区卫生

服务站、社区商业网点等服务设施，宜集中布局、联合建设，并形成

社区综合服务中心，其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0.3hm
2
。

4.旧区改建项目应根据所在居住区各级配套设施的承载能力合

理确定居住人口规模与住宅建筑容量；当不匹配时，应增补相应的配

套设施或对应控制住宅建筑增量。

在原控规中，拟调整地块所在的片区以居住用地为主，缺乏配套

设施用地的布局，地块绿地率控制低于居住区规范的最低控制指标，

原控规在用地布局和指标控制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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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以拟调整用地为中心的生活圈示意

第四章 评估结论与建议

一、评估结论

在盈江县城市发展战略和美丽县城建设等背景下，城市功能完善

和老城区的更新改造迫在眉睫；控制指标的变化符合《德宏州城乡规

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要求。

为了进一步落实新的发展形势和上位规划对盈国用（2014）第

000482 号土地的相关要求，同时更好的发挥片区土地效益，实现土

地价值最大化，建议开展控规调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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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估建议

（一）相关程序

按照城市规划听证事项的规定相关程序，举行《盈国用（2014）

第 000482 号土地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》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

利益相关听证会，听取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利益相关意见，并进行

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修正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。

（二）指标调整建议

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，完善配套设施。本次论证

建议对控规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和绿地率进行调整，调整原

因如下：

（1）用地性质调整

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地块所在片区以居住用地为

主，市场拆除后，缺乏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布局，同时还需考虑原

有商户未来就业空间，建议配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。原土地出让条

件中的地类（用途）为其它商服用地、城镇住宅用地，更符合片区发

展和设施配套的要求，建议将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（兼容商业服

务业设施用地），控制用地内商业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超

过 30%。

（2）容积率、建筑密度和绿地率调整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提出居住街坊的定义，是居住区

规范中最小的控制单元。居住街坊是指由支路等城市道路或用地边界

线围合的住宅用地，是住宅建筑组合形成的居住基本单元；居住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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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在 1000 人～3000 人（约 300 套～1000 套住宅，用地面积 2h㎡～

4h ㎡），并配建有便民服务设施。盈江县属于Ⅴ类气候区，标准中

对居住街坊用地与建筑控制指标进行规定，住宅建筑平均层数类别为

多层Ⅰ类（4层-6 层），住宅用地容积率 1.3-1.6，建筑密度最大值

32%，绿地率最小值 30%，住宅建筑高度控制最大值 27米。(住宅建

筑平均层数定义：一定用地范围内，住宅建筑总面积与住宅建筑基底

总面积的比值所得的层数。）

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对旧区多层住宅建筑的指标控

制为：建筑容积率≤1.8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25%。对旧区商

业建筑的指标控制为：建筑容积率≤4.0，建筑密度≤40%，绿地率没

有明确规定。

①容积率调整：为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地块容积率不应低于《城

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对住宅用地容积率 1.3 的最小要求，控制

容积率指标为 1.3≤FAR≤1.5。

②建筑密度调整：地块总面积 10834.00 ㎡，其中：城镇住宅用

地 7584.00 平方米，其它商服用地 3250.00 ㎡。地块建筑密度采用综

合密度计算法，住宅用地部分选取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多

层Ⅰ类（4 层-6 层）建筑密度最大值 32%，商服用地选取《德宏州城

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旧区商业建筑建筑密度最大值 40%，计算过

程如下：

（7584×32%+3250×40%）/10834=34.4%

建筑密度控制最大值为 34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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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绿地率调整：根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要求，住宅建

筑平均层数类别为多层Ⅰ类（4 层-6 层）的绿地率最小值 30%，整个

地块以居住街坊形式考虑未来规划，因此绿地率控制最小值为 30%。

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标如下：

表 4-1 调整前后建议控制指标对照表

土地

证号

调整

前后
用地性质 容积率

建筑密度

（%）

绿地率

（%）

建筑限高

（米）

盈国

用

（201

4）第

00048

2 号

调整前（土地

出让条件指

标）

其它商服用

地、城镇住宅

用地

≤1.5 ≤30 ≥25 ≤24

调整前

（控规指标）
居住用地 ≤1.5 ≤30 ≥25 ≤24

调整后

居住用地（兼

容商业服务

业设施用地）

1.3≤FAR≤1.5 ≤34.4 ≥30 ≤24

（三）其他建议

1.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居住街

坊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。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：

表 4-2 居住街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

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物业管理与服务 - -
物业管理与服

务

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

的 2‰配置物业管理用房

儿童、老年人活

动场地
- 170-450

儿童活动及老

年人休憩设施

（1)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，并

宜设置休憩设施；

（2）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 ㎡

便利店 50-100 -
居民日常生活

用品销售
1000-3000 人设置 1 处

邮件和快件送达

设施
- -

智能快件箱、智

能信包箱等可

接收邮件和快

件的设施或场

所

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

街坊内设置

生活垃圾收集点

*
- -

居民生活垃圾

投放

（1）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，

生活垃圾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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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集，宜采用密闭方式；

（2）生活垃圾收集点可采用放

置垃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

的方式；

（3）采用混合收集垃圾容器间

时，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5 ㎡；

（4）采用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

时，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10 ㎡

非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宜设置于居住街坊出入口附

近；并按照每套住宅配建1辆～

2辆配置；停车场面积按照 0.8

㎡/辆～1.2 ㎡/辆配置，停车库

面积按照 1.5 ㎡/辆～1.8 ㎡/

辆配置；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城

市，新建居住街坊宜集中设置

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，并宜配置

充电控制设施

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根据所在地城市规划有关规定

配置，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50m

注：加*的配套设施，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划标准有关规定。

2.根据盈江县总体城市设计和美丽县城建设要求加强对建筑风

貌的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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